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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 

企业用户操作手册 
 

一、企业注册须知 

滁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是对拥有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

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的企业且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登记备案的

企业进行评分。 

 

二、企业注册步骤说明 

步骤一：登陆滁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首页（如下图所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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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二：选择右上角注册按钮，点击进入注册界面（如下图所示） 

 

步骤三：完成企业信息填写并注册。 

阅读用户注册须知，选择“我已阅读”并点击下一步按钮。（如

下图所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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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要求填写企业及注册人信息（如下图所示） 

 

 注册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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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登录 

步骤一：在滁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首页右上角点击“登录”

按钮。（如下图所示） 

 

 

步骤二：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，如有手机验证码请填写验证码

完成登录（如下图） 

注：手机验证码发送手机号为注册登记时填写的联系人手机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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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三：阅读信用承诺书，并提交。（如下图） 

 

 

步骤四：登录成功，下图为企业注册登录成功信息填报界面。 

（如下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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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价信息填报 

步骤一：点击“立即报送”完成企业信息填报。（如下图） 

 

 

步骤二：填写企业纳税额、总产值、外出产值、产值增速信息，

并上传佐证材料。 

注：上述四项信息填写必须上传佐证材料，否则审核将不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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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三：信息提交。 

1.详细确认纳税额、总产值、外出产值、产值增速信息填写无误。 

2.信息一旦提交无法修改。 

 

 

步骤四：审核记录查看。 

在审核记录栏目企业可以对自己上报信息审核状态流程进行查

看。（如下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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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分管理 

5.1 我的评分 

在评分管理-->我的评分栏目中企业可以查看企业自己的评分结

果信息。（如下图） 

 

 

5.2 我的承诺 

在评分管理-->我的承诺栏目中企业可以查看企业自己的签订的

承诺书信息。（如下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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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我的异议 

在评分管理-->我的异议栏目中企业可以对评分内容及结果提出

异议申请。（如下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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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用户中心 

6.1 账号维护 

在用户中心-->账号维护栏目中企业可以修改企业联系人信息。

（如下图） 

 

 

6.2 密码管理 

在用户中心-->密码管理栏目中企业可以修改企业登陆账号密码

信息。（如下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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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手机号管理 

在用户中心-->手机号管理栏目中企业可以修改企业登陆验证手

机号。（如下图） 

 

 

七、帮助中心 

7.1 常见问题 

在帮助中心-->常见问题栏目中企业可以查看企业在系统使用过

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通用问题。 

 

八、其它说明 

8.1本系统只针对已经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或市政公用工程

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进行信用评分。 

8.2外地进皖企业需在安徽省住建厅建筑市场监管系统里办理进

皖备案后，方可在本系统注册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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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企业基本信息、资质等级信息、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通过安

徽省住建厅建筑市场监管系统自动抓取，无需企业在本系统里填报。

企业基本信息、资质等级信息、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如有变更，请及

时到安徽省住建厅建筑市场监管系统里变更，本系统每天同步更新。 

8.4 上年度在滁纳税额是指：交税日期为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

31 日，在滁州市所辖各县、市、区交纳的各项税金。所有企业（包

含本地企业）在滁州市以外交纳的税金不在统计范围内。 

8.5 企业产值、外省产值、产值增速等数据以企业在滁州市统计

部门“一套表”系统里上报的产值为准。产值增速是今年某季度的产

值与去年某季度的产值同期对比增速。系统试运行期间，企业应提供

2020 年一季度产值、2019 年一季度产值证明材料，并以此计算产值

增速。以后每季度结束后，下个月的 15 日至月底期间填报季度产值

增速，具体为：1 月 15 日至 1 月 31 日填报上年四季度产值增速；4

月 15日至 4月 30日填报一季度产值增速；7月 15日至 7月 31日填

报二季度产值增速；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填报三季度产值增速。

逾期未填报季度产值增速的，系统自动将季度产值归零并倒扣 25分！

新入库企业去年同期无产值的，产值增速按 0上报。 

逾期未填报季度产值增速的，系统自动将季度产值归零并倒扣

25分！新入库企业去年同期无产值的，产值增速按 0上报。 

8.6 省优质工程奖单指“黄山杯”，市优质工程奖单指“琅琊杯”。

国家级、安徽省级、滁州市级质量安全奖项不限定工程所在地。 

8.7 质量安全奖由市住建局质安科和市质安站负责录入系统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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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企业在本系统里填报。 

8.8 县级表彰由各县市区住建局负责录入系统。市级、省级、国

家级表彰由市级对应部门录入，无需企业在本系统里填报。 

8.9 科技创新由市住建局科技科负责录入系统，无需企业在本系

统里填报。国家发明专利及绿建星级示范工程暂不录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8日 


